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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发〔2023〕17号

建水县人大常委会印发

《关于批准建水县2022年专项预算调整方案

的决议》的通知

县人民政府：
建水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2023年3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建水县2022年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并作出决议，现予以印发。

建水县人大常委会

                               2023年3月29日

建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建水县2022年

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3年3月29日建水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建水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鹏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建水县2022年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2022年专项预算调整方案，符合《预算法》的规定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原则和方向，坚持“绩效优先、聚焦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有利于重点项目顺利推进，体现了县委、政府的决策要求，符合我县实际。会议决定：批准2022年专项预算调整方案。同意2022年建水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增6.29亿元，2022年债务限额调整为42.64亿元。会议要求：

一、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除政府债券或外债转贷举借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不得以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任何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为政府举债或变相为政府举债，坚决防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或变相举债行为的发生，着力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二、严格债务资金监管和使用。对转贷的新增债务资金，结合本县实际，妥善安排债券资金用途，重点用于生态建设、重点领域和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各类中央明令禁止的项目支出。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管理和监督，防止截留、挤占、挪用地方政府债务资金，防止债券资金闲置浪费或挪作他用，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三、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工作，统筹各项收支安排，对高风险行业和部门及时预警，强化各部门风险和偿债意识，降低债务风险。提前谋划，认真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履行还款责任，确保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按期偿还，切实维护县政府的举债信誉。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各专委、工委（室）。
建水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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